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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示

营业执照、各类许可证和检验标志
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渝市监发〔2019〕72 号

市药监局、市知识产权局，市计量质检院，各区县局，市局各处

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了便于公众监督，维护公共安全、消费安全和市场秩序，

市局 2019 年第 12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《重庆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关于明示营业执照、各类许可证和检验标志的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9 月 19 日

（信息公开属性：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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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明示营业执照、各类许可证和检验标志

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【制定目的】为了便于公众监督，维护公共安全、消

费安全和市场秩序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

全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明示的概念】本办法所称的明示，是指依法取得市

场监督管理机关及所属技术机构颁发的营业执照、许可证及各类

检验标志（以下简称为证照）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通过

悬挂、摆放、张贴、镶嵌等方式，将证照固定于社会公众易于注

意、辨识的场所、位置、设施、设备的活动。

第三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市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明示证照

的活动，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对其实施的监管活动，应当遵守

本办法。

第四条 【明示的原则】明示证照应当遵循醒目、显著、便于

公众辨识、查验的原则。

第五条 【明示的范围】下列证照和标志应当明示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类：个体工商户、各类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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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营业执照、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；

（二）生产许可类：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食品生产许

可证、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、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、特种设备安

装改造维修许可证；

（三）经营许可类：食品经营许可证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

定证书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、气瓶充装许可证、移动

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；

（四）检验标志类：特种设备使用标志;

（五）其他依法应当明示的证照和标志。

第六条 【营业执照的设置要求】营业执照正本应当置于住所

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。

第七条 【许可证的设置要求】食品生产者、经营者应在生产

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许可证正本、食品经

营许可证正本。

食品小作坊、食品摊贩应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登记

证、备案卡。

依法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其他类别许可证的自然人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，应当妥善保管，将许可证放置在便于查验的位置。

第八条 【明示证照复印件】在集贸市场、摊区市场等开敞式

空间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，可以明示其营业执照、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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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登记证、备案卡复印件。

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，应在自动售货设备的明

显位置明示销售商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。

第九条 【各类检验标志的设置要求】特种设备制造、安装、

改造、修理、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将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置于该特

种设备的显著位置。

第十条【电子商务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证照明示要求】 电子

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

著位置，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、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

信息、属于依照《电子商务法》第十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

体登记情形等信息，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。

前款规定的信息发生变更的，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更新

公示信息。

入网销售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乳

粉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还应当依法公示产品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

证，并链接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对应的数据查询页面；

持有广告审查批准文号的还应当公示广告审查批准文号，并链接

至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对应的数据查询页面。

第十一条 【统一制式明示栏】各区县局可根据各类证照和市

场主体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，分类建立公示框（栏）规范制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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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市场主体按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布的规范制式，制作公

示框（栏），将各类营业执照、许可证及行政机关检查信息、网格

管理人员信息和消费者投诉电话集中明示。

第十二条【证照更新】营业执照、各类许可证的相关信息发

生变化的，行政相对人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十三条【禁止隐匿、遮掩、不当装饰】行政相对人不得隐

匿、遮掩证照或对证照作有碍辨识、引人误解的装饰。

第十四条【禁止明示失效、虚假证照】行政相对人不得明示

失效、虚假的证照。

证照被依法扣留、吊销、注销的，应当在相关行政决定生效

之日从明示位置移除。因设备报废、停止使用等原因至相关检验

标志失效的，应当摘除。

第十五条【正当理由除外】因办理相关手续需要而暂时不能

明示证照的，应当对相关公众进行解释、说明。

第十六条【监督检查】本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应将明示

证照纳入抽查事项清单，随机抽查市场主体明示证照的情况。

第十七条【处罚规定】违反本办法，由本市各级市场监督管

理机关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责令改正，依法处罚。

第十八条【本规定生效时间】本规定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

施。


